附件1

心理咨询面谈技能比赛的专题说明

一、比赛对象及形式

心理咨询比赛由各院校选拔初赛和全市总决赛两个赛段组成。参赛选手为应用心理专业的研究生，各院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及具体比赛形式报名参加，决赛不接受个人报名，决赛参赛选手必须从初赛中选拔推荐产生。

二、赛程安排及要求

（一）初赛

初赛方式：院校选拔初赛由各校自行组织。
（二）决赛

1.决赛地点：上海，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承办；

2.参赛对象：上海市各院校选拔推荐的应用心理在读硕士，组委会将以邮件通知参赛。因故不能参加的，做放弃处理。

3.参赛组成：指导教师、参赛选手、咨询模特各一人。

4.决赛方式及具体安排：

（1）比赛方式：现场咨询面谈比赛

（2）比赛具体安排：

第一天，上午报到，选手和模特分别抽签，同校的模特和选手分别在不同组抽签；下午，模特集中培训，组委会做案例审核；晚上安排参赛选手和模特在签订面谈协议后的首次面谈，30分钟。结束后，模特和选手分开住宿。

第二天，选手根据分组抽签进行现场面谈。具体比赛时间20分钟，15分钟为面谈时间，在上一晚首次面谈的基础上进行。13分钟时会给时间提醒，时间到，会谈随时终止。然后是咨询师3分钟的陈述，澄清此次咨询的目标和对来访者个案的初步概念化。来访者有2分钟关于咨询过程的反馈。专家组老师点评分析各组的优秀案例，并进行颁奖仪式。

整体比赛现场进行实况录像。

三、评审机制及奖项

（一） 评审机制

决赛组委会将邀请来自不同院校的5位评审专家，配评审秘书2名。按评分高低，最终确定比赛名次，按名次决定奖项等级。

（二） 奖项设置

前10%获得一等奖，前20%获得二等奖，前30%获得三等奖。其余选手获参与奖。
前50%的模特授予优秀模特奖，其余的模特获参赛奖。（奖项设置及获奖比例依据最终报名和入围人数来决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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